
土地使用权网上竞价一次报价规则

1、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

源部 39号令）和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苏州市区房地产市场管理

的实施意见》（苏府〔2016〕119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房地产

市场调控的意见》（苏府〔2016〕150号）、《关于进一步促进全市房

地产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补充意见》（苏府〔2019〕38号）、《关

于进一步完善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工作意见》（苏府

〔2019〕61号）、《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做好土地出让相关

工作有效应对疫情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制订本规则。土地使用权网

上竞价超过土地网上竞价中止价时执行本规则。

2、土地使用权网上竞价超过网上竞价中止价的（含网上竞价中

止价），网上竞价中止，转为通过网上一次报价方式（以下简称一次

报价）确定竞得人，即由竞买人在一次报价有效区间内再作一次报价，

以一次报价中最接近所有一次报价平均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以其所

报价格确定为地块竞得价格。一次报价具体程序如下：

（1）开通一次报价功能。竞买人报价超过网上竞价中止价（含

网上竞价中止价）时，网上竞价中止，出让人在太仓市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发布信息，提示开通一次报价功能。

（2）确定一次报价竞买人资格。所有取得网上竞价资格的竞买

人均可参加一次报价。竞买人应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网上出让系统一次

报价界面，根据界面提示，确认参与一次报价。在规定时间内未确认

的，视同放弃报价资格。



（3）公布一次报价总额的有效区间。出让人按照出让文件公布

的一次报价总额有效区间，在一次报价界面公布一次报价总额有效区

间。

（4）进行一次报价。经确认具有一次报价资格的竞买人，在一

次报价环节只有一次报价权。竞买人所报价格不得突破出让人公布的

一次报价总额的有效区间。一次报价系统不接受相同的报价，根据各

竞买人在网上出让系统报价时间先后，后报价的人须调整报价。系统

确认报价成功后不得撤销，不得修改。报价精确到万元（人民币）。

一次报价时间截止前，系统不显示、不公开各竞买人所报价格。

（5）确认竞得人。出让人在一次报价时间截止后，在公证机构

的公证下，调取并公布各竞买人一次报价环节所报价格，按照有效报

价计算平均价（已确认一次报价资格，但未报价的，不纳入平均价计

算），平均价计算精确到元（人民币），按四舍五入计。所报价格最接

近该平均价的竞买人为竞得人，其所报价格为地块的竞得价格。有 2

个报价与平均价的差值绝对额相同时，按这 2个报价中低于平均价的

报价人确定为竞得人，其所报价格即为地块竞得价格。在一次报价环

节无人报价的，以超过市场指导价 10%（含网上竞价中止价格）的

报价者为地块竞得人，竞得价格为网上竞价中止价格。

（6）发布一次报价结果。出让人在网上出让系统公布一次报价

各竞买人报价价格、平均价、竞得人、竞得价格等信息。

（7）一次报价实行全程公证。

3、本规则由太仓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制订并负责解释。


